
國 立 大 湖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安 中 心 值 勤 規 定 
113 年 1 月 3 日湖農工學字第 1130000051 號公告發布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1年 12月 18日臺軍(二)字第 1010220316號函修正發布「教

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作業規定」。 

二、教育部 102 年 8 月 30 臺教學(一)字第 102012933 號核定「教育部軍

訓教官校園安全值班費支給表」。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 8月 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50087101

號函頒「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實施計畫」。 

四、教育部 108 年 3 月 29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80034803C 號函頒「教育

行政機關及學校執行校園安全人員值勤規定」。 

五、教育部 112年 10月 24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0103522號函釋函辦理。 

貳、適用對象：本校校安中心排定值勤人員(本規定所稱值勤人員即執行校

園安全人員，指軍訓人員、學務創新人員等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之人

員)。 

參、值勤職責 

一、維護校園安全。 

二、處理緊急突發事件。 

三、協助學生生活照顧。 

四、校安事件通報與連繫（校安事件通報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1）。 

五、其他上級交付之相關工作事項。 

肆、值勤方式： 

一、本校採取乙類值勤方式。 

二、本校校安中心目前每日均安排乙位值勤人員，負責當日學校校安中心

所有值勤狀況，如遇校外學生突發狀況，視情況由副值班人員(代理

人)協助處理；每日除校安中心值班人員外，並另安排乙位值勤人員

專責大門勤務(與每日校安中心值勤人員不同，如因任務或事故無法

執行勤務由代理人執行)，執勤時間除週二為上午 6 時 50 分至 7 時

20分外，餘日時間為上午 7時 20分至 7時 50分。 

三、配合學校作息，上班時間在學校值勤，下班（課）後得返回居住處所，

遂行待命值勤；應將校安中心專線電話轉接至個人連絡電話，並與學

校警衛或保全人員取得密切連繫，遇重大事件應立即返校處理。 

四、遇重大事件應立即返回處理，若事件一人無法處理需人力支援時，得

協調其他值勤人員協處。 



五、遇颱風或其他特殊狀況時，依教育部指示提升為甲類值勤。 

 

伍、值勤設施（備）： 

一、校安中心外需懸掛標示牌。 

二、具網際網路連線之電腦設備、專線電話、傳真機、手電筒、哨子、警

棍（電擊棒）及消防器材等。 

三、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圖（包括地區醫院、警察、消防等單位連絡電話）

附件 2、3、4。 

四、全國執行校園安全人員服務全國學生網絡表及直轄市、縣（市）聯絡

網。 

五、全校學生、家長（監護人）地址、連絡電話等資料（包括住校、賃居

生）。 

六、當月值勤輪值表。 

七、緊急召回名冊。 

八、校區帄面圖及鄰近地區地圖等。 

九、其他與維護校安事件相關之設施。 

陸、一般規定： 

一、於例假或國定假日時間因提升為甲類值勤而返回本校值勤之人員，應

擇帄日核予補休乙日。 

二、女性於妊娠期間免予值勤。 

三、本校應本公帄、合理原則安排輪值，並於每月月底前至教育部校安中

心網頁之值勤管理系統登錄次月值勤人員輪值表，以利督考。 

四、值勤人員應每日填寫工作日誌並於次日上陳主管批閱，附件 5。 

五、值勤人員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時，應自行另覓代理人並填妥值勤調整登

記簿後，經主管同意後，始得由本校承辦人至「國教署軍訓人值勤管

理系統」更改。 

柒、獎懲： 

一、執行校園安全人員對校安事件處置得宜，有效維護學校、學生安全與

權益者，得由權責單位予以獎勵。 

二、執行校園安全人員違反本規定或執行不力者，依獎懲相關規定議處。 

捌、補休假方式與值勤經費： 

一、本校目前校園安全值班、晨間誤餐費支給作法說明如后： 

  (一)校安中心值勤(乙類值勤)，值勤時間從當日上午 8 時 00 分    

起至次日上午 8時 00分止，於下班後以電話轉接方式實施。 



  (二)值勤費支給方式(依軍訓教官取消薪資所得免稅之配套措施    

採取增訂值班費)： 

   1、日班：當日上午 8時 00分至下午 8時 00分為 400元。 

   2、夜班：下午 8時 00分起至次日上午 08時 00分(實施電話轉 

     接)為 400元。 

   3、上述費用依每月每人值勤費以不超過 2000元為限。 

  (三)大門執勤人員每日誤餐費 80元。 

二、依「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執行校園安全人員值勤規定」對於非上班時

間值勤人員，應予補休、給予加班費或其他相當之補償。本校現行做

法對於非上班時間夜間值勤人員(電話轉接)，應予以補休4小時/次；

非上班時間假日值勤人員(電話轉接) ，應予以補休 8小時/次。 

三、值勤人員每日非上班時間(下班後）頇於居處所遂行待命值勤，不論

處理件數與時間，每晚核發 250元加班費，另假日為日夜輪值遠超過

帄日夜間值勤，每日核撥 500元加班費以慰勉其辛勞。 

四、上述均依確有值班事實支領加班費，並不得重領或兼領；支領加班費

之時數，不得再行補休。 

玖、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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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安中心 
1.每日檢視所屬學校校安通報（包括首報、續報及結報）及災損統計。 

2.遇重大校安事件，另由國教署指定相關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或各縣市聯絡處(校外會)撰寫「中間督考階層重大

事件報告表」。 

3.督導管制、追蹤協處。 

 

 

附件 1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安事件通報處理作業流程圖 

否，可自行處理 
是，需其他單位協助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1.每日側錄所屬學校（含帅兒園）校安通
報（包括首報、續報及結報案件）及災
損統計。 

2.主導處理所屬學校之重大校安事件。 
3.撰寫「中間督考階層重大事件報告表」
陳報教育部及國教署校安中心。 

教育部苗栗縣聯絡處 
1.每日側錄轄區高級中等學校校安通報（包括

首報、續報及結報案件）及災損統計。 
2.撰寫「中間督考階層重大事件報告表」陳報
教育部及國教署校安中心。 

3.協處轄區學校之重大校安事件。 
4.與苗栗縣政府教育、警政、消防及社工等單
位保持密切聯繫。 

學校研判事件等級
及是否需要其他單

位支援協助 
 

學校適當資源

人力介入 

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警政、消防、社工、苗
栗縣校外會或苗栗縣政

府教育處 

學校掌握校安事件正確訊息，上網通報 

本部校安中心（人、事、時、地、物） 

學校校安事件 

媒體 

披露 

學生 

反映 

學校主 

動發現 

家長 

通報 

警方或校外

人士通報 

學校校安中心(權責單位) 

 



附件 2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作業要項表 

法令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 
二、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三、101 年 12 月 18 日教育部臺軍（二）字第 1010220316 號函頒修正「教育

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作業規定」。 
四、99年 4月 29日教育部臺軍（二）字第 0990050406C號令修正「各級學校

校園災害管理要點」。 
五、100 年 2 月 17 日教育部臺軍（二）字第 1000022929C 號令修正「校園安

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通報階段 

一、學校通報注意事項： 

（一） 應於獲悉事件15分鐘內，以電話通報本部校安中心及上一級督考單位，
並於2小時內透過校園事件即時通報網實施首報作業。遇有網路中斷
時，改以紙本方式傳真至本部及上一級督考單位，俟網路恢復後再補行
通報作業。 

（二） 同一事件涉及多項類別者，歸入最主要類別；涉及多所學校、帅兒園者，
各學校及帅兒園均應各自進行通報工作。 

二、教育部校安中心值勤人員通報注意事項： 

（一）應立即以電話向部長、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書及學生事務及特
殊教育司回報事件摘要及後續處理情形。 

（二）通報事件主政單位主管緊急應變處理。 

（三）掌握正確災害訊息（人、事、時、地、物）通報督導單位（本部各單位、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本部各縣市聯絡
處）。 

（四）研判需要其他單位為協助者，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警察 110、消防
119。 

處理階段 

一、學校立即成立啟動緊急應變小組（區分指揮督導、支援協調、作業管制等
組別）。 

二、遠離危險源（疏散、避難、封鎖、管制進入、通知警告、停課、安置、就
醫）。 

三、消除危險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品、壓制、驅離歹徒）。 
四、通知家屬到場及相關單位協處。 
五、設立專責發言人妥善發布新聞。 

復原階段 

一、權責單位督導學校完善學生短、中、長程輔導計畫，避免學生二度傷害，
加害者如為校屬教職員工，則頇依相關法令處理。 

二、權責單位協助學校申請急難慰問金。 
三、權責單位協助停課學校學生補課事宜。 
四、權責單位協助學校硬體設施復原。 
五、權責單位督導學校提出事件發生原因分析、校園防護改進措施及校內因應

改進方案。 
六、權責單位利用視察學校時再次檢視學校後續學生追蹤輔導及因應事件改善

情形。 

 



附件 3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流程 

 

 

 

 

 

 

 

 

 

 

 

 

 

 

 

 

 

 

 

 

 

 

 

 

 

 

 

 

 

 

通報學校校安中心並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掌握正確災害訊息，通報督導單位 
（人、事、時、地、物） 

學校適當資源人力介入 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醫院、消防 119、警察 110、

社工) 

研判是否需要
其他單位支援

協助 

需其他單位協助 

結束 

使人員遠離危險源(疏散、避難、封鎖、
管制進入、通知警告、停課、安置、就

醫) 

消除危險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
品、壓制、驅離歹徒) 

通知家屬及相關單位、設立專責發言人 

復原(輔導、慰助、補課、設施修復) 

檢討與改善(災害原因、校園防護、處置措施) 

接獲重大緊急校安事件 

民眾通報 學生反映 學校主動
發現 

家長通報 警方通報 
教育部苗栗縣聯

絡處校安中心 

各高中職校 
校安中心 
值勤人員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安中心通報及防救災資源表 

 

 

 

 

 

附件 4 

教育部各級校安中心 

教育部：電話：02-33437855  傳真：02-33437920 
02-33437856 

國教署：電話：04-23302810  傳真：04-23398219 
04-23398421        04-23322064 

教育部苗栗縣聯絡處校安中心 

電話：037-3295651   傳真：037-329564 
039-335885 

縣長室 縣警局 衛生局 消防局 

037-357206 037-321301 037-333220 037-558119 

教育處 少年隊 大順醫院 
苗栗縣災害應

變中心 

037-333220 037-369757 037-997666 037-271620 

社會處 大湖分局 大湖鄉衛生所 苗栗縣消防局
大湖分隊 

037-328841 037-991006 037-991034 037-991182 

 大湖派出所 大湖鄉公所  

 037-991041 037-991111  

 南湖派出所   

 037-991547   

 卓蘭分駐所   

 04-25892017   

 獅潭分駐所   

 037-93134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biw=1920&bih=888&ei=a9e-XNb4FYqT8wWP1L24Dw&q=%E8%8B%91%E8%A3%A1%E6%9D%8E%E7%B6%9C%E5%90%88%E9%86%AB&oq=%E8%8B%91%E8%A3%A1%E6%9D%8E%E7%B6%9C%E5%90%88%E9%86%AB&gs_l=psy-ab.3..0l4j0i30l4j38l2.11474.2736307..2737398...4.0..0.63.63.1......0....1j2..gws-wiz.....6..35i39.XHNNJVQLJO0


 

附件 5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值勤工作日誌 

時間 年    月    日  星期   值勤人員  

一、值勤人員確實完成交接。 

(一)值勤人員簽名：                  接班時間： 

  

 

 

二、值勤狀況與處置： 

 (一)本日□無 □有 住宿生，晚自習狀況：     。 

 

 

 (二)校安中心 □無  □有 新通報；內容：       

  

三、其他： 

 

 

 

 

擬辦 會 辦 單 位 校 長 批 示 

值班人員： 

 

主任教官： 

 

學務主任： 

 

秘    書：  

 

 


